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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公司名稱為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以HTSC名義開展業務）

（股份代號：6886）

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及
2025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派付中期股息；及不再設立監事會

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及2025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9月26日的2025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
會」）及2025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會（「H股類別股東會」）通函（「通函」），以及臨
時股東大會通告及H股類別股東會通告。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
所定義者應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已於2025年10月17日（星期五）下午2時40分假座中國江蘇省南京
市建鄴區奧體大街139號南京華泰萬麗酒店會議室以現場會議方式召開臨時股東
大會及2025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A股類別股東會」）（統稱（「本次會議」）。
本次會議由董事會召集並由董事長張偉先生主持。本公司執行董事張偉先生、非
執行董事丁鋒先生、陳仲揚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建文先生、王全勝先生、
彭冰先生、王兵先生、老建榮先生出席本次會議。執行董事周易先生、王瑩女
士、非執行董事柯翔先生、晉永甫先生、張金鑫先生因公務原因未能出席本次會
議。本公司部分監事會成員及高級管理人員和董事會秘書出席本次會議。

一、 投票安排

於本次會議提呈的決議案實行逐項投票表決。H股持有人有權親自或委派代
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投票。A股持有人有權親自或委派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
會及A股類別股東會並於會上投票或通過網絡投票。網絡投票可通過交易系
統投票平台於2025年10月17日的交易時段（即9時15分至9時25分、9時30分
至11時30分、13時00分至15時00分）及通過指定網站的互聯網投票平台於
2025年10月17日的9時15分至15時00分進行。本次會議的召集、程序及表決
方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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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臨時股東大會

截至臨時股東大會股權登記日，本公司有合共已發行股份9,026,863,786股
（包括1,719,045,680股H股及7,307,818,106股A股），其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臨
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表決贊成、反對或放棄投票。於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或待註銷的已購回股份。所有股東於臨時股東
大會上就議案進行表決時，未受任何限制。概無任何股東持有的股份規定持
有人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惟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
票贊成的權利，亦無任何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放棄投票。概無任何人士於通
函表明有意就任何提呈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股東的兩名代表、
本公司的一名監事及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獲委任為臨時股東大會點票之監
票人。

臨時股東大會出席記錄

臨時股東大會出席記錄如下：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及授權代表總數目 2,357

其中 A股持有人數目 2,356

H股持有人數目 1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附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目（股份數目） 4,971,232,035

其中 參與投票的A股持有人所持股份總數目（股份數目） 3,885,923,739

參與投票的H股持有人所持股份總數目（股份數目） 1,085,308,296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附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目佔已發行股份
的百分比(%)

55.071531

其中 參與投票的A股持有人所持股份總數目佔已發行股份的百分
比(%)

43.048437

參與投票的H股持有人所持股份總數目佔已發行股份的百分
比(%)

12.02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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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建議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序號 普通決議案名稱
表決票數(%)1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潤分
配

4,969,225,615
99.959639

1,788,820
0.035984

217,600
0.004377

序號 特別決議案名稱
表決票數(%)1

贊成 反對 棄權

2. 審議及批准修訂《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4,265,002,434
85.793671

705,663,001
14.194931

566,600
0.011398

3. 審議及批准修訂《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4,265,703,717
85.807777

704,938,705
14.180362

589,613
0.011861

4. 審議及批准修訂《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

4,968,796,502
99.951007

1,828,520
0.036782

607,013
0.012211

5. 審議及批准不再設立監事會相關事項 4,965,838,650
99.891508

2,420,933
0.048699

2,972,452
0.059793

附註：

1. 為計算決議案的結果，贊成及反對投票的票權數目均視作已行使投票權。

上述第1項普通決議案獲得過半數以上贊成票而獲正式通過；上述第2項至第
5項特別決議案獲得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票而獲正式通過。並無新提案獲提交以
供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及批准。

臨時股東大會並無否決或修訂提呈的決議案。有關決議案的詳情請參閱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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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股類別股東會

截至A股類別股東會股權登記日，本公司有已發行股份7,307,818,106股A股，
其A股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表決贊成、反對
或放棄投票。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或待註銷的已購
回股份。所有A股股東於A股類別股東會上就議案進行表決時，未受任何限
制。概無任何A股股東持有的股份規定持有人有權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惟須根
據相關中國法律法規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贊成的權利，亦無任何A股股東
須根據相關中國法律法規放棄投票。概無任何人士表明有意就任何提呈的決
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股東的兩名代表、
本公司的一名監事及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獲委任為A股類別股東會點票之
監票人。

A股類別股東會出席記錄

A股類別股東會出席記錄如下：

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及授權代表總數目 2,356

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的股東所持附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目（股份數目） 3,885,923,739

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的股東所持附有投票權的股份總數目佔已發行A
股股份的百分比(%)

53.174883

A股類別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

建議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載列如下：

序號 特別決議案名稱
表決票數(%)1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修訂《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3,581,383,715

92.162995
303,973,424

7.822424
566,600

0.014581

2. 審議及批准修訂《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3,586,213,159
92.287276

299,120,967
7.697551

589,613
0.015173

3. 審議及批准修訂《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

3,883,489,006
99.937345

1,827,720
0.047034

607,013
0.015621

附註：

1. 為計算決議案的結果，贊成及反對投票的票權數目均視作已行使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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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1項至第3項特別決議案獲得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票而獲正式通過。並無
新提案獲提交以供A股類別股東會投票表決及批准。

A股類別股東會並無否決或修訂提呈的決議案。有關決議案的詳情請參閱通
函。

四、 律師認證

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認為本次會議的召集和召開程
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等相關中國境內法
律、行政法規、《上市公司股東會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席本次會議
的人員和召集人的資格合法有效；本次會議的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派付中期股息

董事會亦知會股東2025年度中期股息（「中期股息」）派發詳情如下：

本公司將向於股權登記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A股股東和H股股東每10股派發
現金中期股息人民幣1.50元（含稅）。其中，本公司將向於2025年11月9日（星期
日）（「記錄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以已發行1,719,045,680股H股
為基數，共派發中期股息人民幣257,856,852.00元；向A股股東派付中期股息的詳
情及有關事項將適時公佈。尚未分配的利潤將轉入下一年度。中期股息以人民幣
計值和宣佈，以人民幣向A股股東（包含GDR存託人）和港股通投資者支付，以港
幣或人民幣向H股股東（不含港股通投資者）支付。

H股股東（不含港股通投資者）有權選擇全部（惟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可選擇全部或部分權益）以港幣或人民幣收取。以港幣實際派發的H股中期股息金
額按2025年10月17日（臨時股東大會召開日）前五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
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基準匯率（人民幣0.912966元兌港幣1.00元）計算，即每10股
H股派發現金股息港幣1.642997元（含稅）。

本公司預計將於2025年11月10日（星期一）進一步向H股股東發出中期股息貨幣選
擇表格，以供欲選擇以人民幣收取中期股息之H股股東使用。股東須填妥股息貨
幣選擇表格以作出有關選擇，並最遲須於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
前送達本公司H股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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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選擇以人民幣支票收取全部（惟非部分）中期股息的股東應注意，(i)彼等應確
保彼等持有適當的銀行賬戶，以使收取中期股息的人民幣支票可兌現；及(ii)概不
保證人民幣支票於香港結算並無重大手續費或不會有所延誤或人民幣支票能夠於
香港境外兌現時過戶。該等支票預計於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以普通郵遞方
式寄發予相關股東，郵誤風險由股東自行承擔。

倘股東於2025年11月25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並無作出選擇或本公司的股份
過戶登記處並無收到該等股東正式填妥的股息貨幣選擇表格，有關股東將自動以
港幣收取中期股息。所有港幣股息將於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以慣常方式派
付。

倘股東有意以慣常方式以港幣收取中期股息，則毋須作出額外行動。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有權獲取中期股息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2025年11月4日（星期二）
至2025年11月9日（星期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凡於2025年11月9日（星期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均有權獲取中期股
息。尚未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的本公司H股持有人，須不遲於2025年11月3日（星期
一）下午4時30分或之前，將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
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

股東稅項減免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
的通知》（國稅函[2011]348號）的規定，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
在香港發行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應按照「利息、股息、紅利所得」項目，
由扣繳義務人依法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股票，
其境外居民個人股東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定及內地和香
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根據相關稅收協定及稅收安排
規定的相關股息稅率一般為10%，為簡化稅收徵管，在香港發行股票的境內非外
商投資企業派發股息紅利時，一般可按10%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無需辦理申請
事宜。對股息稅率不屬10%的情況，按以下規定辦理：(1)低於10%稅率的協定國
家居民，扣繳義務人可代為辦理享受有關協定待遇申請，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
准後，對多扣繳稅款予以退還；(2)高於10%低於20%稅率的協定國家居民，扣繳
義務人派發股息紅利時應按協定實際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無需辦理申請審批事
宜；(3)沒有稅收協定國家居民及其他情況，扣繳義務人派發股息紅利時應按20%
扣繳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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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代
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97號）的規定，中國居民企業向境
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2008年及以後年度股息時，統一按10%的稅率代扣代
繳企業所得稅。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的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
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
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
利所得，按照上述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對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投資香港
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H股公司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由企
業自行申報繳納。其中，內地居民企業連續持有H股滿12個月取得的股息紅利所
得，依法免徵企業所得稅。

根據現行香港稅務局慣例，在香港無須就本公司派付的股息繳稅。

滬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滬股通」），其股息紅利將由本公司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按股票
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公司按照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並向主管稅
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其他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
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的，企業或個人可以自行或
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本公司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主
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
退稅。

滬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A股股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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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通投資者利潤分配事宜

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交
所本公司H股股票（「港股通」），本公司已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簽訂
《港股通H股股票現金紅利派發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港股
通H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將接收本公司派發的現金紅利，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
將現金紅利派發至相關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港股通H股股票投資者的現金紅利
以人民幣派發。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
通知（財稅[2014]81號）》及《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
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通或深港
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司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
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或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
股息紅利所得，比照個人投資者徵稅。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
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公司H股股東一致。

本公司將嚴格依法或根據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嚴格依照記錄日的本公司H股股
東名冊代扣代繳相關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提出
的任何要求及對代扣代繳安排的爭議，本公司概不承擔責任，亦不會受理。對於
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錯誤確定而引致的任何索償或對代扣代繳機制的
任何爭議，本公司概不負責。對於本公司港股通以外的H股股東，本公司已委任
香港中央證券信託有限公司作為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已宣派的
中期股息將支付予收款代理人，由其付予H股股東。任何一位董事獲授權可給予
收款代理人指示及簽署文件以處理中期股息派發事宜。對於本公司港股通H股股
東，本公司將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登記結算系統將中期股息支
付給股東。對於本公司港股通以外的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將約於2025年12月12
日（星期五）支付股息，而相關支票將於同日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有權收取相關股
息的H股股東，郵誤風險概由收件人自行承擔。

向A股股東派付中期股息的詳情及有關事項將適時公佈。

不再設立監事會

自臨時股東大會日期起，本公司不再設置監事會，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行使法律
法規規定的監事會職權，同步廢止《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議事規則》，並
撤銷監事會辦公室。本公司對監事會全體監事在彼等任職期間為公司發展所作出
的貢獻表示衷心感謝。本公司各監事確認，彼等與董事會並無分歧，亦無其他事
項須提請股東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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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召開H股類別股東會

原定於2025年10月17日（星期五）下午2時40分舉行的H股類別股東會延遲至2025
年10月28日（星期二）上午10時正召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0月16
日的公告。

臨時股東大會的第2項至第4項特別決議案及A股類別股東會的第1項至第3項特別
決議案的相關事項，須經出席延遲至2025年10月28日（星期二）上午10時正召開
的H股類別股東會的H股股東通過後方可實施。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華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
名稱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於2007年12月7日
由前身華泰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改制而成，在香港以
「HTSC」名義開展業務，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以中
文獲准名稱「華泰六八八六股份有限公司」及英文公
司名稱「Huatai Securities Co., Ltd.」註冊為註冊非
香港公司，其H股於2015年6月1日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股票代碼：6886），其A股於
2010年2月26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
601688），其全球存託憑證於2019年6月在倫敦證券
交易所上市（證券代碼：HTSC），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亦包括其前身

承董事會命
聯席公司秘書

張輝

中國江蘇，2025年10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偉先生、周易先生及王瑩女士；非執
行董事丁鋒先生、陳仲揚先生、柯翔先生、晉永甫先生及張金鑫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王建文先生、王全勝先生、彭冰先生、王兵先生及老建榮先生。


